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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兴邦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

 2017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及致歉说明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

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特别提示：本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2月2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官网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了公司2017年度业绩预告，

现对相关内容修正如下。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为经会计师

事务所审计的数据，具体以公司披露的2017年度的定期报告为准，提

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一、 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

(一)业绩预告期间 

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。 

(二)修正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: 

 修正后预计的业绩：同向下降 
单位：元 

项目 
本报告期 

上年同期 
修正后数据与

上年同期数据

的变动比例% 
 

修正前 修正后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

东的净利润 
 

-2,868,217.90 -4,030,507.18 607,786.41 -763.15% 

二、业绩预告修正原因及致歉说明  

（一）业绩预告修正原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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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原因是： 

公司在2017年总计收到政府补助3,538,789.96元,其中与资产相

关的补助为关于省级研发中心设备投资补贴1,290,700.00元, 与收益

相关的政府补助2,248,089.96元。 

公司审计前进行账务处理时全部记入营业外收入，会计师事务

所进行审计后将省级研发中心设备投资补贴从营业外收入调整为递

延收益进行递延摊销,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调整为其他收益。 

由于上述主要原因，当期利润总额多预计1,631,698.20元，从而

影响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多预计1,162,289.28 元。公司于

2018年2月2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（www.neeq.com.cn）

披露的公司2017年度业绩预告数据为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，未经

审计机构审计，已进行风险提示。 

（二）致歉说明  

就本次业绩预告数据与2018年2月2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官网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公司2017年度业绩预告数据不

符的修正情况，公司董事会特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。  

（三）风险提示 

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数据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定。经会计师事务所

审定的详细财务数据于2018年4月27日在2017年年度报告中披露，敬

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江西兴邦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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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会 

2018年4月27日 


